
2024 年 2 月 6 日會議
討論文件

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

利便本地船隻及其操作人使用電子證書

目的

本文件就現行船舶法例提出修訂建議，以利便本地船隻

及其操作人使用電子證書，以進一步提高海事服務效率。現

徵詢委員的意見。

背景

2 . 在行政長官《 2022 年施政報告》宣布的多項政策措施
中，政府將為香港註冊船舶 (即在香港船舶註冊處註冊的遠
洋船隻 )和本地船隻分階段推行使用電子證書／牌照／許可
證 (合稱“電子證書” )，以優化海事服務。

3 . 隨着數碼加密及其他網絡安全技術不斷發展，以電子證

書取代紙本證書在國際間日趨普及。除可更方便船東申請和

領取證書／牌照／許可證外，電子證書的電子認證系統亦可

防止偽造，從而提升保安程度。為此，國際海事組織已發出

有關使用電子證書的指引  1，就其功能和安全要求訂立國際

標準。

4 . 就此，海事處已分階段展開法例修訂工作，以便香港註

冊船舶及其海員使用電子證書和電子航海日誌，以及本地船

隻及其操作人使用電子證書。第一階段有關為香港註冊船舶

1 國 際 海 事 組 織 採 用 了《 電 子 證 書 使 用 指 引 》( F A L . 5 / C i r c . 3 9 / R e v . 2 )，作 為 有
關 電 子 證 書 功 能 和 安 全 要 求 的 國 際 標 準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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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其海員推行使用電子證書和電子航海日誌的海事法例修

訂工作已經完成，新法例已於 2023 年 7 月 21 日生效  2。  

5 .  第二階段的立法建議涉及修訂本地船舶法例，主要旨在

為本地船隻及其操作人推行使用電子證書。根據現行法例，

本地船隻在完成檢驗、檢查、評估、文件核實等工作後，會

獲發紙本證書。香港的現行船舶法例在制定之時，並沒有充

分預計未來可能以電子方式處理船舶事宜，因此現行法例的

若干法律條文規定或示意某些事宜須以紙本證書進行，例如

將證書交回海事處處長 (“處長” )，或由處長將有關文件交
回船東。爲推行電子證書，法例條文須訂明接受使用電子證

書，以及電子證書系統的運作模式。因此，我們建議參照第

一階段的立法建議，修訂本地船舶法例，以確保法例容許使

用電子證書。  

6 .  以上立法建議符合航運和船務業的數碼化趨勢，以及政

府促進公營部門應用科技和推行政府數碼轉型的政策目標。

我們預期立法建議會使海事服務更為便利和有效率，有助提

升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的地位。  

立法建議  

7 .  我們建議在三條船舶法例 (即《船舶及港口管制條例》
(第  313 章 )、《商船 (防止及控制污染 )條例》 (第  413 章 )和
《商船 (本地船隻 )條例》 (第  548  章 ) ) (“該等條例” )指明，
電子證書與紙本證書／牌照／許可證具有相同法律效力。為

確保在日後完全轉用電子證書之前，紙本證書／牌照／許可

證得以繼續使用，我們建議現行的紙本證書／牌照／許可證

制度維持不變，但同時為電子證書訂定條文，使兩者的使用

能符合該等條例的相同法定要求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 《 2 0 2 3 年 船 舶 法 例 (電 子 證 書 和 電 子 航 海 日 誌 ) (修 訂 )條 例 草 案 》於 2 0 2 3  年

7  月 2 1  日 制 定 並 實 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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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 具體來說，我們建議在該等條例加入新部分，訂明相關

各方以電子方式處理證書／牌照／許可證的要求，例如發

出、作出批註、暫時吊銷、取消電子證書等方面。我們將視

乎情況作出技術修訂，使上述處理程序能以電子方式進行。

現行法例下所有由海事處透過電子證書及文件系統發出的

證書、許可、許可證及文件，均會涵蓋在內。  

諮詢  

9 .  海事處已於 2023 年 12 月及 2024 年 1 月就立法建議分
別諮詢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和港口行動事務委員會。有關委

員會的成員均支持立法建議。  

立法時間表  

10.  視乎法例草擬工作的進度，我們計劃於 2024 年上半年
向立法會提交有關立法建議。  

徵詢意見  

11.  請委員就本文所述的法例修訂建議提供意見。  

 

運輸及物流局  
海事處  
2024 年 2 月  




